
1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本合同由下列双方于【2025】年【  】月【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共同签署：

甲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E 座 17-18 层

邮编：100013
联系人：郭瑞英

联系方式：010-59025041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 座 1003 室

邮编：100029
联系人：吴薇

联系方式：13911004117

上述主体单称“一方”，合称“双方”。

鉴于：

1. 甲方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分支机构。

2. 乙方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企业法人，具有国家有关

部门认定的相关业务评估资质。

3. 甲方委托乙方对本合同项下的评估对象进行评估，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的规定，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昭共同信守。

1. 委托事项

1.1 评估目的：为甲方不良债权收购了解抵押物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1.2 评估对象：

对甲方拟参与收购民生银行北京分行 2025 年中投视讯等 13 户不良资产包

项目抵押物价值出具咨询意见，抵押物具体情况如下：1.北京中投视讯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的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9 号中国外文大厦部分房产提供抵押

担保，房产类型为商业，面积 2500.66 平方米；2.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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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 115 号办公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类型为商业，房屋建

筑面积为 4237.38 平方米，土地面积 2951.75 平方米。

对抵押资产进行市场调研并出具市场价值咨询意见。

项目具体情况以尽调了解为准。

1.3 评估基准日：债权转让基准日或现场尽调日，可根据项目进度情况进行

相应调整。

2. 甲方义务

2.1 协调资产占有方提供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2.2 为乙方委派的评估专业人员及外聘专家提供必要的协助。

2.3 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评估费。

2.4 不非法干涉乙方的评估活动。

3. 乙方的义务

3.1 恪守独立、客观、科学的原则，勤勉尽责，按照国家规定和行业规范，

运用恰当的评估方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形成合理、可信、公正

的评估结论。

3.2 选派具有相应专业资质的评估专业人员执行评估业务。

3.3 严格按照适当的评估程序进行评估，不得删减。

3.4 及时解答甲方提出的问题，对甲方指出的评估工作中存在的疏忽、遗

漏、错误之处，评估机构应及时认真改正。

3.5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委托他人进行评估。

4. 评估报告

4.1 乙方应在在甲方要求日期，向甲方出具咨询意见一式【贰】份。

4.2 评估报告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规定的要求。

5. 评估费

5.1 在乙方交付报告并经甲方审核合格后【9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评估费【捌仟元整】（¥8,000 元)，具体为每项抵押物评估费各为 4,000
元，最终根据完成情况据实结算。如果该评估报告需要甲方总公司（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或相关主管部门备案的，则在甲

方审核合格且备案完毕后【90】日内支付评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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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乙方应自行承担因评估而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除第 5.1 条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5.3  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价款均为含增值税的含税价，甲方无须再向乙方支

付其他款项。

5.4 发票

5.4.1 乙方应当在合同约定付款日之前【5】工作日内依据法律法规向甲

方开具（或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付至甲方指

定的专人【郭瑞英】签字接收，不得代收。甲方收到增值税专用

发票并认证成功后再支付款项。

如乙方依据税收法律法规无法开具（或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当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其

他商业发票。

5.4.2 甲方开票信息

纳税人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000710924945A

银行账号:11001085800056002890

开户行:建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E 座 18 层 

联系电话:010-59025083
5.4.3  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的，

甲方有权延迟支付应付款项直至乙方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税金、附加费、罚金、滞纳金。

A. 乙方开具的发票虚假、作废、无效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B. 乙方开具的发票种类、税率及甲方开票信息错误；

C. 因乙方延迟交付发票等原因造成发票认证失败的其他情况。

5.4.4   如发生需要作废发票或开具红字发票等情形，乙方应当根据甲方

要求及时提供协助。

5.5 如乙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供应商，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有营业

机构或者有代理人为乙方扣缴增值税，乙方应立即将该情形通知甲方，并

在甲方付款前向甲方提供解缴税款的相关完税凭证。如乙方未向甲方提供

完税凭证，甲方将在支付款项前根据中国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税

务总局的有关要求，代乙方扣缴相关款项适用的增值税和附加税费，乙方

应向甲方提供中国税务机关要求由乙方出具的文件和信息。为完成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增值税扣缴，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对账单或商业发票，并

在商业发票上注明发票金额已包含增值税和增值税附加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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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禁止内幕交易

乙方承诺乙方及其评估专业人员、外聘专家以及该等人员的亲属、与乙方及

该等人员相关联的企业不得购买评估涉及的资产。

7. 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选择：（1）要求乙方予以及时纠正或另

行指派评估专业人员完成委托事项；（2）解除本合同，扣减或不予支付尚

未支付的评估费用，已支付的评估费，有权要求乙方予以返还；（3）要求

乙方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

8．保密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签署《保密承诺》，并按《保密承诺》的规定严格履

行保密义务。

9．法律适用

本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0．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

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选择下列【A】争议解决方式：

A. 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 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C. 向【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11．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12．其他约定

12.1 本合同签署前形成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任何文件如与本合同相冲突，应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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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为准。

12.2 如果本合同的某条款被宣布为无效，应不影响本合同任何其他条款的效力。

12.3 本合同中所有条款的标题仅为查阅方便，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被解释为本合

同之组成部分，或构成对其所指示之条款的限制。

12.4 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约定。附件、补充约定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2.5 本合同一式【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

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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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签字页

甲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盖章）

负责人: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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